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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祝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科学调控土地市场，积

极发挥计划引导作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

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文件精神，

参考上年度供地情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统筹协调建设用地的空

间布局和时序安排，特编制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和最严格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加强国土空间管制，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切实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用地合理需求，科学安

排各类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

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进一步转变土地利用管理方式，积极盘活

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资源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城乡统筹原则。坚持“控制增量，挖潜存量”，充分利

用现有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有效盘活存量用地，缓解城乡建设

用地供需矛盾。

（二）节约集约原则。严格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

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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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三）优先发展原则。保障省、市、县推进高质量发展重大

项目用地，对全县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民生保障项目等方面用地

优先考虑，按需合理供地。

三、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2026年度天祝县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总量约控制在 168.18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2026年度天祝县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总量 168.18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65.49公顷，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1.15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0.85公顷，商服

用地 7.03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53.52公顷，住宅用地 20.14
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地方式。2026年度天祝县计划供应的

国有建设用地中，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商品房住宅用地等

经营性项目用地计划以出让方式供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符合划拨目录的项目用地

计划以划拨方式供地。

四、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严格执行《天祝藏族自治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扶贫产业用

地的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各类用地，发挥好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的引导和统筹作用。积极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

住宅向社区（新农村）集中，以此来不断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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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土

地供应政策，把好土地审批关。严禁对产业政策明令禁止类项目

供地，严格控制对符合准入条件限制类项目的用地规模，支持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型产业用地的供应，充分保障我县乡村振兴、

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

济结构调整。

（三）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切实加强对建设用地的审批

监管，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积极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国有建

设用地总规模的过快增长。优先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和低

效利用的土地，加大闲置低效土地处置力度，盘活和充分利用城

镇存量建设用地，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严格保护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开、公平、公

正的土地市场竞争环境，深化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扩大国有

土地有偿使用范围，严格按照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第 39号令），保障出让土地交易，

凡经营性用地的使用权出让一律纳入招拍挂程序，扩大有偿使用

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其他符合国家《划

拨用地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在缴纳土地划拨成本价款后以划

拨方式供地。进一步优化划拨土地转让，促进存量土地进入二级

市场转让盘活利用。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土地供应计划落实。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体制机

制，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供应计划，切实加强政府在土地征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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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储备、土地报批，土地供应等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严格土地

管理，促进国有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保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有效执行，提高土地市场调控能力。

（二）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对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采取

定期会商、政策协调、信息共享等工作措施，强化部门协作配合

力度，提高用地审批效率。对列入供应计划的项目用地，要提前

介入、主动对接，加快项目用地预审、报批和供应工作。各乡镇

和县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实施土地供应计划的主体作用，加

强规划许可、项目审批、初步设计、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的协调

力度，及时与县发改、住建等相关部门沟通，共同研究解决项目

用地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进各项前期工作，确

保项目按时开工建设。

（三）加强计划执行的动态管理。加强国有建设用地年度供

应计划实施的动态跟踪管理，定期对增量存量、用地结构、开发

利用和价格变化等指标开展分析研判，及时总结供应计划执行情

况。同时，对于土地利用集约程度高、土地利用效益好的乡镇和

县直有关部门，在下一年度计划指标分配中予以重点倾斜。对于

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不高、土地利用效益不好的乡镇和部门，要强

化跟踪监督，对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天祝县 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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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祝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2月 2日印发

用途

县区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特殊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其
它
用
地

小计

经济适
用住
房、棚
户区改
造用地

商品房
用地

合计 168.18 7.03 65.49 20.14 0 20.14 21.15 0 0.85 53.52 0

天祝县 168.18 7.03 65.49 20.14 0 20.14 21.15 0 0.85 53.52 0


